1132 B % £37% 519235
DT A A RFarRRRBRT
A + R
LA TGS R R R A (1136 R 03

5320825L) AL EH ARE P )I*&ﬁ»’ﬂ“ RER G R2IM
EREE A (A ﬁﬁa%’~%%mﬁ£2%&1%i
SRR EREFTAXSGETHEIEFHNFHEE > Hide

s

(%

—\

R
SRR I Z A R RiTEt %
Aick 2 ot & el ~ 297 2 #ﬁqxﬁi’%siﬁ

e

pEd ‘1,{.‘7:\‘ iy ﬁi 7L ”l(fé:* 9L I

FRTENE
¥ 7

- ~EPAEFE %%%ri?i’;z ST fmé@“ﬂé"LINEd"E%iE‘;ﬁ I
- 2R EAZHEEFHR AR ESE R ALB G
A eI, o ’E&%: 7 it i% :Lgﬂf‘?» TR GREEA
AP E B AR PRTR s hd iiE
ﬁ%@lléﬁéﬁ’%"HH%WHMBﬁw;+%$’
A RELINEE B Tk Btk TR £ R

ﬁ##lﬁ,i;%$ T xiyf]g_ %18 r/%;}%r]nﬂ_J APP&:(‘F" ‘% IR

BV Al fERRA PR T aéﬁﬁ£&w%%%?#ﬁ

7

=2 0 RREHEL 2 LTS F @ z; %@@ﬁ
pm oo FPRR RIEFT A S P T Tfﬁﬁ

’%J\:}F]-r » I AFERE LT Jiﬁrvd ;ig%ﬁ’;%@]g\:ﬁqui—%
Fu Z 4ot & S Bl ~ 2975 2 ﬁ%a‘%lﬁ]w:ﬁ\ Wiz R
= (T%ﬂ-/fgfﬁ#}»'ﬁ”\ &) Ta’“#ﬁf&éﬁﬂ 1 TFEL15% S

113# 8% 12p 15274 3 > w2 g 2% OOF%F OO

W

%— 7



[EZTMR o T RB e A B2 2 R
2P A TEEIE > EEE G TMpRT S

o

o

[an]

&
X (w,

|

c

7R P AT EGIRER R e A BT
" FED ) FHBHEIES FREF IR 712

i’&iﬁ‘*r%%&??5J~riﬂaJﬁﬁw

BE
FIHRE# 3 L X Fod 4F E gL 12 EERRHE N -
FEHE#F Y 3T R ERAZAGF - A hFELLHF
E R BRFRBRT E AARTT o
LU
AL RP AT G s R RS g AT G 3E Y
PR 2 B At R A2R P )Imqmt FEF
iy zmut o G2 LAy Jﬁ_}j%? 50 X B’%}t

T ik ’\‘ % ﬁiﬁ? B
I

7 1% 158 - iai284 z.12
T MMebREF Td L pFFTHETRETHNF LIRS
L ks o
T RE R LR 2
T REE o EHRA NN A Z AR F O KT

(LBHEFI4F 5 T 475 549 57 61F ) » Pz

I 2 A R f"ﬁf‘,@ A :}F,ﬂ‘ﬂ %m A ZFE (A
5519221 ~237 ) A RApPF -t 2374 2 BT B
ERHEZAS-pht2nMrxBEEEPE - XL
Fitledkd PN EREFFIFEFAEREEL (RES
613647 ) -~ v”%A”Lrifiz Vg

2 2 A ohrdh ik 4

9

T E B R T2 LINESH
)
%017 ) ~A2dei2 &



TRPBEETIFER RN ERC ZAREST R FRRS (L
) SZA9F )AL T B AEEL B AT Ky
BE2h=3%- 4k 1143&1’975 BB = - 40 F 511470
0427005 3 iz (A% 2375 %293 42F )
- S iw¢4iﬁﬁ 2 e PR R TR P
RHEBELRTARL AR PLPETF L0450 J80 0 2%
FEoME TR PEE o BRI
N ]
i i
1. BE 340 2780 Bopf 30 4
DFEFEPZA2 0 A&FLGF PRZTME (7
%wfiﬁﬁﬁ%@&’ﬁlwﬁ—W&Fﬁ
(BB 2Ie¥F 7 34% F 33
R ’?"ﬂ*ﬁ pes ’7;%‘:% ,,ﬁ-?ﬁ%:z » X
F i
E

DS
d

—_—

,
S
c

ETIRS
(w,
8\/

\

H-

i

_F,z:h
— o el ~ \\\?{, _‘ﬁg

o

R

N
Cco
([@p]
DO
&
\
R
(w\
Py
Nl
40 =

\
=5
4%

&
q

2 RN R R
(BB i2b¥ 324 ¢
iagils "L,g,‘é,“%ﬁ:‘.‘%a}gmugtA Fg&g%;&»»,_ *

\\\Xr S+ F_& —
R

R/ OT
S+

Pl
X
DO i

I~
N
~

sj‘.r
[E—
o)
o
ol
ﬁ
C“
4~ g
-
>~ e i oy e

T =
= &5 =

>~ F_x s

=
= 3R oF MW

L
JF\-\\

-_—\
44

N
=

Yo =\
S+

&

|~
am.y

’%J‘,{ﬂg-’—r“

(

EIY
~
(4
P
&S
)
feg
/w
I I T R - e
q~\) ol
_‘E“S
3
DI
A
)
2%
5%
=
17,
m)
SO
|
T TR (w
ki

ﬁ;r @d@i'* TZ\EF"';B@_
TICE TS A L B SRR
FIEHBH P EES > F

?e .@]



2NERZI LY HRMEEAE(AEE $14217~1092 112

T MR B T hok- G, 2 42 BR RN B

] 7 J—E\ﬁf’&fﬂ\i‘ FEERBCPA R T 0 B RAR T FA RS A O Nk

AT R A R O R e

1 BHZZFH R B2 A f RS e s B

Ba R RLPER o L ARFE L s E i )
A ;

A2 (FE o ERRk P P ERIRED o f B R
PRz f or RARRFIERTHEZALDED G N F o
FarhRIES A B AL o 2w AR T k-
T2 AR W R AR P E R AL AT R R £
SR d T RARIEHEBR R > BEIA I E R
20 B REEE A 3392 AN I R 25 T2 A 2 e
LSS L T

Pl LS S ST L S R
=

Ao Epta g o B L A Lr}% I SR A v U RES
FOUEPHATHRILAREL > A BB B TS F19EF]
-F}li—- Aroes B oo

5212 e % THY G w4 s RS

FrF AN} ABRER T GH RIS H B P
2L BRMOIREAE B L EDL > KA T
MR :’g s dm A E R 2121F 2 i A F % (B



Fex3 902 S F 59105912 R S F %
ER S FEHI505L AR LF LR &7
‘ vz

X R o R e 2 1 PR TS

F152 16~ 11T 3 % &37 8 ¥49T) 5 RIEH L Bm o ar
2R 2 ARG T B RGBS B R
Heo A LRI L FAGR P RARGEHBY LA

B

i o
drgerliz o Rg~ 3 o v A WiTE A LR
vELLE S AREYF o G mRUTE o e 4 rlliE
2ZEr 23 s heukiga gl 2 ?-‘fgnﬁ; (BB 212090+
B52AF E USRI 5 FR) - AkE Pl 22 T
Prad 2 i1 Enkar e F B[ 24p7 > 718
ANEIFEEBR SR M D RS 2 Ao R il T 2
TR T AP BAREIR p R FYE LA R
PPt 2R A S SRR B R G
THBET AP rAABES 2Rt o v A E R T
2
[

)}%#\Pﬁé 7o A A LB (T A LB L R
3 f ’“L"fFA”];Cfme”l% ) %fﬂx%l%m‘f‘vé‘@%“”ii

FE %%%‘%EJﬂﬁﬁ%f?% TFEMHI P o
(DA 2 15 > a2 5339024515 5 2%z = A b £

%Fﬁﬁ%%%~xw“21ﬁ~%mmr SRS E S

Beov A2 521608 ~ 521202 AR G A TR 2B

+“.\

B FIE F19EF19E S L-&%ﬁ%oi&%%ﬁ%
L RhEAE o RAKRE R HjeE F2160F ~ 5212182 71
laﬁﬁﬁﬁﬁﬁv—$’*“éé"@aéﬁfww%éﬁiﬁ
AsiRz PREF > L BASRE PL R - B M BGEE
) o s AFARTEA TR 5 T AR FIEY ¢ el A

\

= &
%%

W

-]



?f'ﬁ’»4 FL , T’ﬁ‘rr’d 5’,;;'—33;2, ;,:;F-LFLT‘I;;{ B 2
AT~55F ) » ¢ 33 42 AL st 2 %
”?ﬁiﬁﬁ’a*haﬁ—mﬁg’wbﬂmo

(i%éﬁ%$
g B

‘E\
ﬁh
2
-x,
-
B

H*i%*%%@ﬁﬁ%%iﬁ@~%%’%ﬁ%ﬁ%%%l

JE)
ST

1

T ﬂ%ﬁ%a’xA'\”’ FARERL R ERFT
oL > fifﬂ’ﬂ?'%ie /f%’fﬁ#}»’\'\f FABELY 0 Gigdort i
T2 i | WHELATT 2 ,ﬁ;}%%ﬁ;\ﬁJ b3
TERGE 2t Ll I HEGBF Y AR

oM AEFFHEBMLSAAZEF YT (FAER) #ﬁév
(A TE)R T MERL > d i J/\'Ti\;lEf’rn l%lg‘ﬁ?
2 BRHELF O PO REF LSRR B
HEGRF 3 G PRI LMAFL B LHEA
REEFFT - FRGEFATZBAGT TR £
%% o

oML ITERE G- FARREPZ AN R
ﬁﬁ%%%‘ﬁﬁé&ﬁé%%~ﬁféﬁ%ﬁééﬁﬁ-
ks X Hch L S t'g\%bja » R 0E R DHIE T B2
R o E2 2 AN S PRSP R
#ﬁ’%%ﬁi%£4UJ# PIediB-pd ~ (T8 R F2
T ARGRBCEEIABE LA BRI T k-2 2
Az B F AT ﬁi&l@]ﬁfﬁé% AL R P ABRE (T
;Q%,@%u LI

2 4 E > zﬁ‘éfi%"‘/ﬂ\ :

-ﬁ%4ﬂﬁﬁ%$2%;%$@%a;fjmﬁmﬁigk,ggg

TR Z M AMA Y IE > AR
SEALFR A RRR RS P2
2.6 B R T 0 7
F e £ F}%Jﬂ ~ % s Horgbm
PRS2 e RIS - ARSI BT L RGERE P

m

’

N



S SERE R RS B LA A S S
PRz LAE LR L et Rt &4 s RAE 2
A AR ] AP E Rk s 2D 0 3=
he B U R RIS AR ROhE W R T T £, o 2t
EHALLET B A 2% o Fb o ik T T B
B RER L2 AP B AR E
TR RS L HER AP (BB2RI08ER S F
54405 ~ 44085 5% 5 SR ) o X FiFl J]* - B erig
PR B S SR R RS 0 R B R
o A RN R AR 2 A F ER A
AR A2 (RFERET 192 B4 LT $2745 2
ARg RR) cE5h o MENEAZ AR q“"wm‘ﬁ
z'ar,- , o g 5 ft%_ ,-,;—,',.;;iz}z » P AZxhrje o TR GE

ﬁ%%ﬂp)wﬁm%4mﬁé PR F h AR B FReE
BP R RITREFIAEFFF REEFEZRI Z7E SR
1@?’K%4éﬁ@@fﬁf@LW%’a&@@%ﬁw
F]iE F230F %37 2T s H A 0 R

o - ’E‘Fm'/“J/z§3339 E A1 H2H 2 A 2
P:«J@'rxwzf % oo ¥ wﬂmmu -
.

zi 4,
P E R RIFHBMARET o p A REBZEFIZE S
i}é”ké#fq ; 'ra.wﬂﬁ R LPAR R SRl < ) Sl LA
AT RBA)E FOTIEE 2P — H RN s R 2
i

il
2 g
A ~ A8~ A AT e B
A B RA AR 33
2 AR IR 5 f o A



o et g R Ee  FARFER

AN AR B Mk AE > w2 4

TR ¥ ARL L FEERT T

BEEie A 2ot @ AP R Y o ik fREY PR T
I

'T

FEMAL T EHE FET RES A 24 AL F
RIEPME TS AREFRETER > RFEFH IR
I kTR B R 2 dp T P B s AR T L b S
FHEB L LEI L0 P R AR A 0 AR
CECES A AN T E S B it E R
feBez (P L L HA T BRI LR 0 #
PR B AR @R flEE 25 L B3R5 £ HhT > Fla
FREREIZFAZMAZE  Tg LA FA R el
AApA - RAHzeBEAR HHL - HAT5E L L3

BER 0 TG 4?,@7&1; FRERBAE KR Z 0 0 2R
FRAEAG ~ A2 B o L8 AR & 750 2 2 7
Bz oo A H LR R FIEER > AL R BT R L

&F AT B f & i ,MG 7 sp)%,a,, 7 ,4;4;@1_7;};;4;5

2

Q

i
ﬁiﬁgiﬁa%ﬁgﬁﬁﬂ,ﬁ@ww4%$zﬁz
CERZ A BT LR L SRS PR ERES

P
2 %'%Jé?g'f{faﬂ% AR > TA k2 R A £ IE

SR~ TRAA AR 5ﬁjuﬁrﬂ?ﬂnﬁz TrERE
SR RS N uﬁa;wimn&<yv&wwxm%@ab
[0 R S

AEHBUAF  AFAEFEE6IT ) 2w e F
St kiRt v i BHE AL X
BRHELE2 KTAR > FENARFEY fRRAEE
kRt ik (RFEFEFOLT ) $- > L8R
AR A e DR %?i‘»if’%é‘i’#’j’\)%@p B E21
EGY - W ARFRMAL ARG AN 2 107 30 n

$N\R



RIS A EBE AR A F 3T S B F A bR
ATIERARZ2Z{* > ARER BAi 2 Tn 27 R > &
L o R ET IR RAFREE > WA AP

DA oL A

s TEirsr s BEpREkArr 24 0 AR RF LA
BE 0 o PR S 0§ R EUEP 75 4 A
ARz PRI 2P A MAE I JIE > RBPpH 2
f%é%@ﬁWiwki s TRz $191 ~ 52002
%’%ﬁLM# A FE S AR PERFLEAETE
AT Ze ) o FEEE R BT A 0E ] R 481F ~ B A F]E ¥ 2D
ﬁi%lﬁé‘lijﬁﬁéo AEAPM P R AT 2 2 B~ 3F
HHPAMA Y IF R B LEr PRRT A L H
RS RPN A 0 PP w I AR 2 AR R
:”Lo

Ok 41 %205 5 1582 2 232d “1f 0 T4 Bk
PET AR ARG R > SRR TL A BECIT ) B4
LEhEZAEBZMAF AT HIE
B BT i A 0T @ R e 7
IR L SR L I

» T f\?’fLﬁaLZ’ H_F- 4t )e

T e s h o AR ré~£' FEA TR P2 L FhAR 20
A P HA T EMAE L AR 8 ?F > #%ﬁ;f' A E
[P EE ﬂ\f‘?c,%ﬂﬂ‘ﬂ BEP ALY > o it
WAL AR TH R85~ B ﬂ‘ﬁtv;;a.~7\ﬁ%9f” ’
LA ARFHEEBI AL LA =
BHFEE Y T LA M TR S
SN L F&ﬁﬁm’”%\
R R ER ;mﬁé
AT L I TP B A 0 N BB AR M T M B A

E\—

()

w\



S A g L e 3
IETHMGEAMAES 200 S RixBAERT S
ﬁ'féﬁﬁiﬁ@ﬂz¢@ M (R
- ’ i,/"_f i“_"_ z‘Imd”Lr%g_r““ﬁjéJ Z_ Ti— ﬂtb
= 4*13}*‘**?5 AR 2P o FIAL S o IR T AR A M

=) e B o e B i A A K o e W23 2 Rk
PR - IR G T e R E R T IRCRE  EaE B 7
151~ %3 AR TF P2 o 58 e
FlEE A RITH P B2 v B S e
MARFE? PHATAEFETPRMESZ (LFE7E S
4%3;&@ﬁﬁ%mm¢%ﬁ§ﬂ’ﬁéﬁﬂ%ﬁ%iﬁ
Fuzgﬁ@;é--ﬁfsm 3% PARFN A A 2 e B r B2 F
FomAip & ’
s ¥R R P R TE T R ST R 0 B AP o
MR R AT AIEHNFA8EF IR T [ jeivd)e
B oo HiEpEkort 2.5 > 7 + ‘
E I -
A B A R AT o R Aot R S SL2 0 o 2 3% 5k R id
ﬂ%aAé? I FFENNBG A7 A 2% T2 okt 4
SBlorom 2 R g ﬁ?éﬁJ@ﬂ& lﬁﬂ»%Ak
G

2
MEBEAETH GBI AR S AR T HE

w2 d ’wiﬂﬁié$?+’ B REE IR B B AR B
FASIE WM 2 AR B R R B (7 5 A '
2.0 TR TRAE S 38 H 4T 2 0 A 23N
Tod 3 B T o o Al HgE e 29
_ET\Q‘::JJ l%ﬂﬁvs’_pé} Jb?,géﬁrwg\, ]%~ 2 1ﬁﬁt€J
Borm 2 P2 2fc o ¢ FlEaE s HEBEE S ALY L2

33

RS
G

-
=
‘;‘r‘;

C



2.% % o A4 org 2 e 4814 (IMEIL 2 000000000000000
5 5 IMEI2 : 000000000000000%5) » 5 H #5§ » & thwd &

G AL A MBEBET IR > A Y 2
#*5%’ LA AN ERE Y R At (AL

6~111% ) wﬂ.pii%ﬁia%"v’fé %ﬁ%”ﬁ’ 13# & 3 fé

2 5000884 A5 T £(LE £ %691 T3F) ;
T aiﬁﬁg-k%w¢%%~zvmw%7ﬁvufgy

Fiod bk oo BRI KA A B LR
I EH R AT A R 48E S I 2 T Rk

Ppt ket RIS F2T3E L 15 190 ~ % 2840521~ %2
991"3-§:II? B Hjidrd 2 oo

SEHBT I LRADT  WRT A IR AR
fF 0w R® 114 & 3 7T p

AEF T e EF PR E

ujﬁﬁwmﬁaﬁﬁﬂo
4o PR B AT TR 2 i N S -
A ﬁ’"f‘%%tﬂ‘hi gEd o -,ﬁ %,iiil, I o —‘FIL' }"*%%’;__L 5 Hp R,
BUEP PN h ARARITLY 2 (OFRESFE A2 A BREA)
Mo pigd b amiEta, o

¥ =3 A & 114 = 3 ; 7 0
SR

GRS R Sl PERCRE

P oE WA %2101

(FEREF 23 %)

G RBFE 0 RMAFTRANSE A ASE LTS



g ~ FEER S AFEFFEREIMIEFT a4 VR
IR H B ApEE 2L A

= i(mi;}ﬁ%%’;;}?ﬂg\}fé A—% ' e
1

3 E]I"J/i: 13;216/'}‘.
(FRBEEREAEPAF 23 %)
it 521065 2 $215iF2 v F > kB - BB FLFLAF

o %3390k E R M 3 T AEA 2 - **ﬂ‘  Jed £ FTE LT 58
~

A
Y

=R Sl

HEAA ST FEA S e 2l g
W Y

ml4

m
AH @ A R ERE AR B R

[}

S
Q
(w

A ARTIRR 7R K o R3E 1 10E T B H
HRAMIRA TR A HER2 M A MA Y FIE ALR

Wl o kB L OE T G WS BPATE RO F A
J‘J‘Fé‘j’nj;% °
w0 IR 2 R IR L e
G
Gl | BT L P R | R 2 #KkE =
I Tipmss) T e 8 Gg2 THHRA% HEN5IT
FREF AP |2 ) HFTREF TP | Adek
GEEEL E 3 b - F L

ER B

Tk o |m 2 TR R




(\ER)

— Z

P4 (2 Mal138 R B3 $5085 % (LEE %)
3 Aell3& % £3%3 ¥ 183555 (L% £ %)

e wE RGP L
TR I i3
TR AR TR RE
S 3 B d
2 |RE 1 vE G kA el ek
(¥ ¢ P %P 33)
3 |t E43 L (IME|& & S
[1 - 0000000000000 (2 %1+ =
00 ; IMEIZ - 000000 BORRF
000000000 ) 113 & & ¥
WF %2908
)
sl X1~ 23 2er > R2FI13E ARG F 532082501 4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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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923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明瑞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208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明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未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沒收之。
　　事　實
一、張明瑞與真實年籍姓名均不詳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稱「在水一方」之成年人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年成員，於民國113年8月12日稍前之某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稱「麥嘉琳」、「鴻橋國際營業員」與林灑靜聯繫，並佯稱：透過「鴻橋國際」APP投資買賣股票可以獲利，穩賺不賠，並可經由匯款及面交儲值投資款項云云，致林灑靜誤信為真陷於錯誤，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同意面交投資款項後；嗣張明瑞即先依暱稱「在水一方」之指示，至不詳影印店列印由該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及工作證各1張後，於113年8月12日15時27分許，前往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星巴克小港宏平門市，並配掛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工作證1張，佯裝其為「鴻橋投資公司」職員之名義以資取信林灑靜，復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1張予林灑靜收執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鴻橋投資公司」、「黃秋蓮」及林灑靜，林灑靜因而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予張明瑞而詐欺得逞後，張明瑞隨即依暱稱「在水一方」之指示，前往位於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之某公園，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現金20萬元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此製造金流斷點，並藉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贓款之去向及所在。嗣因林灑靜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後，始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灑靜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張明瑞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聲羈卷第14頁；審金訴卷第49、57、6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灑靜於警詢中所指述遭詐騙面交款項之情節（見偵卷第19至21、23頁）大致相符，復有告訴人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十全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卷第61至64頁）、告訴人所提出其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照片（見偵卷第76至96頁）、告訴人所提出被告交付之偽造存款憑證影本（見偵卷第51頁）、被告收款之星巴克小港宏平門市店內及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見偵卷第33至49頁)、被告所交付偽造存款憑證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114年1月7日高市警三一分偵字第11470042700號函暨所附鑑定書（見審金訴卷第29至42頁）在卷可稽；基此，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予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適用法律之說明：　
　1.關於加重詐欺取財部分：
　①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著有34年上字第862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著有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著有77年臺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著有103年度臺上字第233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經查，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先係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前述事實欄所示之詐騙方式，向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其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後，而依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指示，同意將受騙款項交付予前來收款之被告，再由被告依暱稱「在水一方」之指示，將其所收取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陳述甚詳(見偵卷第14至17、109至112頁；堪認被告與暱稱「在水一方」之人及渠等所屬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均係相互協助分工以遂行整體詐欺計畫。是以，被告雖僅擔任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等工作，惟其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彼此間既予以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則依前揭說明，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及被告前述自白內容，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之外，至少尚有暱稱「在水一方」之人及前來向被告收取詐騙贓款之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由此可見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應係3人以上共同犯之，自應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之構成要件無訛。
　⒉又被告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後，再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有如上述；基此，足認被告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之行為，顯然足以隱匿或掩飾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已製造金流斷點，顯非僅係單純處分贓物之行為甚明；準此而論，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洗錢行為，而應論以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⒊復按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此等文書，性質上有屬於公文書者，有屬於私文書者，其所以別為一類者，無非以其或與謀生有關，或為一時之方便，於公共信用之影響較輕，故處刑亦輕，乃關於公文書與私文書之特別規定；又在職證明書，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最高法院著有90年度台上字第910號、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要旨足資為參)。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工作證電子檔案後，指示被告至不詳影印店列印該張偽造工作證，並於其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配戴該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而配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詐術，旨在表明其為「鴻橋投資公司」之職員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認在卷(見偵卷第15、16、111頁；審金訴卷第49頁)；則參諸上開說明，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工作證，自屬偽造特種文書無訛。又被告復持之向告訴人行使，自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無訛。
　⒋又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製作者，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明知其並非「鴻橋投資公司」之員工，其竟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列印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1張，自屬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嗣於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之際，其復交付該張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予告訴人，用以表示其代表「鴻橋投資公司」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作為收款憑證之意，而持以交付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自屬行使偽造私文書無訛，足生損害於「鴻橋投資公司」對外行使私文書之正確性至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至起訴書就被告本案所犯，漏未論述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一節，容屬有誤，但被告此部分所為與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述)，應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於審理中已當庭告知被告上情，並諭知其另涉犯法條規定及罪名（見審金訴卷第47、55頁），已給予被告充分攻擊防禦之機會，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故本院自得一併審理，附此述明。
　㈢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不詳時間、地點，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後，復於不詳時間、地點，在前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上，偽造如附表「偽造印文之數量」欄編號1所示之「鴻橋投資公司」及「黃秋蓮」之印文各1枚，均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先偽造私文書(存款憑證)、特種文書(工作證)電子檔案後，交由被告予以下載列印而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後，再由被告持之向告訴人加以行使，則其等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已為其後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　
　㈣再查，被告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一般洗錢罪等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㈤再者，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種文書及洗錢等犯行，與暱稱「在水一方」之人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其餘不詳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⒈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而適用之，不容任意割裂而適用不同之法律（最高法院著有79年度臺非字第27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洗錢犯行，均已自白在案，前已述及，且被告本案所犯，並未獲得任何報酬一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明在卷(見審金訴卷第41頁)，復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尚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被告因本案犯行有實際獲得任何不法所得或報酬之事實，故被告自無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而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本案所為犯行，既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業經本院審認如上；則揆以前揭說明，即不容任意割裂適用不同之法律；故而，就被告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行，自無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之餘地；惟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犯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說明。
　⒉次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就其本案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在卷，有如前述：又被告本案所犯，並未獲得任何報酬，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在卷，前已述及，復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尚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被告因本案犯行有實際獲得任何不法所得或報酬之事實，故被告自無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故而，就被告本案犯行，自應依上開規定，予以減刑。　　
　㈦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並非毫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富，僅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竟參與詐欺集團，並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擔任收取詐騙贓款並轉交上繳予詐騙集團上手等車手工作，且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並於收取詐騙款項後，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使該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順利獲得告訴人遭詐騙之受騙款項，因而共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並造成告訴人因而受有非輕財產損失，足見其法紀觀念實屬偏差，其所為足以助長詐欺犯罪歪風，並擾亂金融秩序，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治安，且影響國民對社會、人性之信賴感，並除徒增檢警偵辦犯罪之困難之外，亦增加告訴人求償之困難度，其所為實屬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已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致其所犯致生危害之程度未能獲得減輕；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及其參與分擔該詐欺集團犯罪之情節、尚未獲得任何利益之程度，暨本案告訴人遭受詐騙金額、所受損失之程度；另酌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經執行完畢（公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已陳明不主張論以累犯，見審金訴卷第61頁）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暨衡及被告受有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現無業、家庭經濟狀況欠佳（見審金訴卷第6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檢察官於起訴書具體求處有期徒刑1年6月一節，本院審酌被告於本院羈押訊問及審理中均已坦認犯罪，復未獲取任何報酬，而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適用，而認量處上開主文所示之刑度，應屬妥適，故認檢察官上開求刑尚屬過重，附予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相關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詐欺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自均應優先適用上開規定，而上開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之相關規定。
　㈡依據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經查，本案被告將其向告訴人所收取之受騙款項20萬元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等節，已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明在卷，業如前述；基此，固可認告訴人本案遭詐騙之款項20萬元，應為本案洗錢之財物，且經被告轉交上繳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已非屬被告所有，復不在其實際掌控中；可見被告對其收取後上繳以製造金流斷點之詐騙贓款，並無共同處分權限，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正犯有何分享共同處分權限之合意，況被告僅短暫經手該特定犯罪所得，於收取贓款後隨即將詐騙贓款交出，洗錢標的已去向不明，與不法所得之價值於裁判時已不復存在於利害關係人財產中之情形相當；復依據本案現存卷內事證，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本院自無從就本案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附此述明。
　㈢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固擔任本案詐欺集團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之車手工作，然其於本院審理中堅稱其並未獲得任何報酬等語（見審金訴卷第49頁)；復依本案卷內現有卷證資料，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為本案犯行有獲得任何報酬或不法犯罪所得之事實，故本院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等規定，對被告為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㈣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經查：
　⒈被告向告訴人收款時，除配戴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之外，並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1張予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等節，業經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述在卷，前已述及，復有前揭告訴人所提出偽造存款憑證影本在卷可佐；由此可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偽造文件，均係供被告與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用之物，雖均未據扣案，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並應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至前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上分別所偽造如附表「偽造印文之數量」欄所示之印文2枚，已因該偽造存款憑證業經本院宣告沒收，則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又因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電腦套印技術已甚為成熟，偽造印文未必須先偽造印章，本案既未扣得偽造印文之印章，而無證據證明有偽造之該實體印章存在，自毋庸諭知沒收印章，附此敘明。
　⒉末查，被告所有之紅米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號；IMEI2：000000000000000號），為其所有，並係供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絡取款事宜使用，而該手機已被另案扣押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供陳在卷（見偵卷第16、111頁），復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營偵字第2908號起訴書在卷可參(見審金訴卷第69至73頁)；是以，可見該支手機，核屬供被告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且經另案扣押在案，應無不能沒收之問題，尚無庸為追徵之諭知，故仍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書怡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應宣告沒收之物

		 偽造欄位

		 偽造印文之數量

		　備　 註



		　1

		偽造「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壹張

		「收款單位印章」欄

		偽造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壹枚

		偵卷第51頁
未扣案



		


		


		「收款公司」欄

		偽造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壹枚

		




		


		


		「代表人」欄

		偽造之「黃秋蓮」印文壹枚

		




		　2

		偽造工作證壹張（姓名：張明瑞）

		無

		無

		未扣案



		　3

		紅米手機壹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

		無

		無

		另案扣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營偵字第2908號)









		引用卷證目錄
一覽表

		1、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2082號偵查卷宗（稱偵卷）
2、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508號卷(稱聲羈卷)　 
3、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835號卷（稱審金訴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923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明瑞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3208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

，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

　　主　文

張明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未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

沒收之。

　　事　實

一、張明瑞與真實年籍姓名均不詳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稱「在水

    一方」之成年人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

    集團不詳成年成員，於民國113年8月12日稍前之某時許，以

    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稱「麥嘉琳」、「鴻橋國際營業員」與

    林灑靜聯繫，並佯稱：透過「鴻橋國際」APP投資買賣股票

    可以獲利，穩賺不賠，並可經由匯款及面交儲值投資款項云

    云，致林灑靜誤信為真陷於錯誤，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

    示，同意面交投資款項後；嗣張明瑞即先依暱稱「在水一方

    」之指示，至不詳影印店列印由該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

    所偽造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及工作證各1張後，於1

    13年8月12日15時27分許，前往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

    星巴克小港宏平門市，並配掛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鴻

    橋投資公司」工作證1張，佯裝其為「鴻橋投資公司」職員

    之名義以資取信林灑靜，復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

    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1張予林灑靜收執而行使之，足生

    損害於「鴻橋投資公司」、「黃秋蓮」及林灑靜，林灑靜因

    而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予張明瑞而詐欺得逞後，

    張明瑞隨即依暱稱「在水一方」之指示，前往位於高雄市前

    鎮區復興三路之某公園，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現金20萬元

    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此製造金流斷點，

    並藉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贓款之去向及所在。嗣因林灑靜

    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後，始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灑靜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報告臺灣高

    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張明瑞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

    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

    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

    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

    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

    見聲羈卷第14頁；審金訴卷第49、57、61頁），核與證人即

    告訴人林灑靜於警詢中所指述遭詐騙面交款項之情節（見偵

    卷第19至21、23頁）大致相符，復有告訴人之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十全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

    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卷第

    61至64頁）、告訴人所提出其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

    紀錄擷圖照片（見偵卷第76至96頁）、告訴人所提出被告交

    付之偽造存款憑證影本（見偵卷第51頁）、被告收款之星巴

    克小港宏平門市店內及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見偵

    卷第33至49頁)、被告所交付偽造存款憑證之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三民第一分局114年1月7日高市警三一分偵字第1147004

    2700號函暨所附鑑定書（見審金訴卷第29至42頁）在卷可稽

    ；基此，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足

    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從而，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上開犯行，應堪予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適用法律之說明：　

　1.關於加重詐欺取財部分：

　①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

    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

    最高法院著有34年上字第862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

    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

    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

    高法院著有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正

    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

    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著有77年臺上字第2135號判

    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

    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

    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

    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

    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著有103年度臺上

    字第233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經查，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先係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

    前述事實欄所示之詐騙方式，向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其信以

    為真而陷於錯誤後，而依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指示，同意

    將受騙款項交付予前來收款之被告，再由被告依暱稱「在水

    一方」之指示，將其所收取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

    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業經被

    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陳述甚詳(見偵卷第14至17、109至112

    頁；堪認被告與暱稱「在水一方」之人及渠等所屬該詐欺集

    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均係相互協助分工以遂

    行整體詐欺計畫。是以，被告雖僅擔任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

    等工作，惟其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彼此間既予以分工，堪認

    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

    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則依前揭說明，自應負共

    同正犯之責。又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及被告前述自白內容，

    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之外，至少尚有暱稱「在水一

    方」之人及前來向被告收取詐騙贓款之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

    成員；由此可見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應係3人以上共同犯之

    ，自應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

    之」之構成要件無訛。

　⒉又被告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後，再將

    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

    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有如上述；基此，足認

    被告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

    成員之行為，顯然足以隱匿或掩飾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

    及所在，而已製造金流斷點，顯非僅係單純處分贓物之行為

    甚明；準此而論，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核屬洗錢防制法

    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洗錢行為，而應論以修正後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⒊復按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

    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

    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

    ，此等文書，性質上有屬於公文書者，有屬於私文書者，其

    所以別為一類者，無非以其或與謀生有關，或為一時之方便

    ，於公共信用之影響較輕，故處刑亦輕，乃關於公文書與私

    文書之特別規定；又在職證明書，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

    證書，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最高法院

    著有90年度台上字第910號、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110年

    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要旨足資為參)。查本案詐欺集團成

    員偽造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工作證電子檔案後，指示被告至

    不詳影印店列印該張偽造工作證，並於其向告訴人收取款項

    時，配戴該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而配合本案詐欺集

    團成員之詐術，旨在表明其為「鴻橋投資公司」之職員等節

    ，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認在卷(見偵卷第1

    5、16、111頁；審金訴卷第49頁)；則參諸上開說明，如附

    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工作證，自屬偽造特種文書無訛。

    又被告復持之向告訴人行使，自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無訛。

　⒋又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義之

    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製作者，就他人所製作

    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

    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明知其並非「鴻橋

    投資公司」之員工，其竟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列印由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

    「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1張，自屬偽造私文書之行為；

    嗣於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之際，其復交付該張偽造「

    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予告訴人，用以表示其代表「鴻橋

    投資公司」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作為收款憑證之意，而持以交

    付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自屬行使偽造私文書無訛，足生損

    害於「鴻橋投資公司」對外行使私文書之正確性至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至起訴書就被

    告本案所犯，漏未論述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

    偽造特種文書罪一節，容屬有誤，但被告此部分所為與本案

    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

    述)，應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於審理中已當庭告知

    被告上情，並諭知其另涉犯法條規定及罪名（見審金訴卷第

    47、55頁），已給予被告充分攻擊防禦之機會，無礙於被告

    防禦權之行使，故本院自得一併審理，附此述明。

　㈢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不詳時間、地點，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

    示之「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後，復於不詳時間、地點，

    在前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上，偽造如附表「偽

    造印文之數量」欄編號1所示之「鴻橋投資公司」及「黃秋

    蓮」之印文各1枚，均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先偽造私文書(存款憑證)、特種文書(工作

    證)電子檔案後，交由被告予以下載列印而偽造私文書及偽

    造特種文書後，再由被告持之向告訴人加以行使，則其等偽

    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已為其後行使偽造

    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

    。　

　㈣再查，被告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

    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一

    般洗錢罪等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

    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㈤再者，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

    書、行使偽造種文書及洗錢等犯行，與暱稱「在水一方」之

    人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其餘不詳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

    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⒈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

    ，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

    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

    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

    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

    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

    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

    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

    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

    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

    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

    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

    ，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

    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

    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

    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而適用之，不容任意割裂而適用

    不同之法律（最高法院著有79年度臺非字第274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洗錢犯行，

    均已自白在案，前已述及，且被告本案所犯，並未獲得任何

    報酬一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明在卷(見審金訴卷第4

    1頁)，復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尚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認

    定被告因本案犯行有實際獲得任何不法所得或報酬之事實，

    故被告自無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而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

    條第3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本案所為犯行，既從一

    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

    財罪，業經本院審認如上；則揆以前揭說明，即不容任意割

    裂適用不同之法律；故而，就被告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

    詐欺取財犯行，自無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之餘地

    ；惟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犯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

    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說明

    。

　⒉次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

    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

    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

    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

    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就其本案所為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在

    卷，有如前述：又被告本案所犯，並未獲得任何報酬，業據

    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在卷，前已述及，復依本案現存卷證

    資料，尚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被告因本案犯行有實際

    獲得任何不法所得或報酬之事實，故被告自無繳回犯罪所得

    之問題；故而，就被告本案犯行，自應依上開規定，予以減

    刑。　　

　㈦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並非毫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

    途徑獲取財富，僅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竟參與詐欺集團，

    並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擔任收取詐騙贓款並轉交上繳予

    詐騙集團上手等車手工作，且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行使

    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並於收取詐騙款項後，將其所

    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使該

    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順利獲得告訴人遭詐騙之受騙款項，因而

    共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並造成告訴人因而受有非輕財

    產損失，足見其法紀觀念實屬偏差，其所為足以助長詐欺犯

    罪歪風，並擾亂金融秩序，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治安，且影

    響國民對社會、人性之信賴感，並除徒增檢警偵辦犯罪之困

    難之外，亦增加告訴人求償之困難度，其所為實屬可議；惟

    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已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迄

    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致其所犯

    致生危害之程度未能獲得減輕；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

    、手段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及其參與分擔該詐欺集團犯罪之

    情節、尚未獲得任何利益之程度，暨本案告訴人遭受詐騙金

    額、所受損失之程度；另酌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

    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經執行完畢（公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已陳

    明不主張論以累犯，見審金訴卷第61頁）之前科紀錄，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暨衡及被告受有

    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現無業、家庭

    經濟狀況欠佳（見審金訴卷第6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至檢察官於起訴書具體求處有期徒刑1年6

    月一節，本院審酌被告於本院羈押訊問及審理中均已坦認犯

    罪，復未獲取任何報酬，而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

    減刑規定之適用，而認量處上開主文所示之刑度，應屬妥適

    ，故認檢察官上開求刑尚屬過重，附予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均沒收之。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

    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

    行為所得者，沒收之」、「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

    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洗錢防制法第25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相關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詐

    欺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自均應優先適用上開規定，而上開

    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之相關規

    定。

　㈡依據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

    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

    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

    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

    」，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

    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

    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

    經查，本案被告將其向告訴人所收取之受騙款項20萬元轉交

    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等節，已據被告於警詢、偵

    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明在卷，業如前述；基此，固可認告訴

    人本案遭詐騙之款項20萬元，應為本案洗錢之財物，且經被

    告轉交上繳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已非屬被告所

    有，復不在其實際掌控中；可見被告對其收取後上繳以製造

    金流斷點之詐騙贓款，並無共同處分權限，亦未與該詐欺集

    團其他正犯有何分享共同處分權限之合意，況被告僅短暫經

    手該特定犯罪所得，於收取贓款後隨即將詐騙贓款交出，洗

    錢標的已去向不明，與不法所得之價值於裁判時已不復存在

    於利害關係人財產中之情形相當；復依據本案現存卷內事證

    ，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

    ，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本院自無

    從就本案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附此述明。

　㈢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固

    擔任本案詐欺集團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之車手工作，然其於

    本院審理中堅稱其並未獲得任何報酬等語（見審金訴卷第49

    頁)；復依本案卷內現有卷證資料，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

    定被告為本案犯行有獲得任何報酬或不法犯罪所得之事實，

    故本院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等規定，

    對被告為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㈣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

    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經查：

　⒈被告向告訴人收款時，除配戴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

    鴻橋投資公司」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之外，並交付如附表編

    號1所示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1張予告訴人收執

    而行使之等節，業經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述在卷，

    前已述及，復有前揭告訴人所提出偽造存款憑證影本在卷可

    佐；由此可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偽造文件，均係供被告

    與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用

    之物，雖均未據扣案，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

    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並

    應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至前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

    」存款憑證上分別所偽造如附表「偽造印文之數量」欄所示

    之印文2枚，已因該偽造存款憑證業經本院宣告沒收，則毋

    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又因現今電腦影像科

    技進展，電腦套印技術已甚為成熟，偽造印文未必須先偽造

    印章，本案既未扣得偽造印文之印章，而無證據證明有偽造

    之該實體印章存在，自毋庸諭知沒收印章，附此敘明。

　⒉末查，被告所有之紅米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號

    ；IMEI2：000000000000000號），為其所有，並係供其與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絡取款事宜使用，而該手機已被另案扣押

    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供陳在卷（見偵卷第16、

    111頁），復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營偵字第

    2908號起訴書在卷可參(見審金訴卷第69至73頁)；是以，可

    見該支手機，核屬供被告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且經另案扣押

    在案，應無不能沒收之問題，尚無庸為追徵之諭知，故仍應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

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書怡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應宣告沒收之物  偽造欄位  偽造印文之數量 　備　 註 　1 偽造「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壹張 「收款單位印章」欄 偽造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壹枚 偵卷第51頁 未扣案   「收款公司」欄 偽造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壹枚    「代表人」欄 偽造之「黃秋蓮」印文壹枚  　2 偽造工作證壹張（姓名：張明瑞） 無 無 未扣案 　3 紅米手機壹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 無 無 另案扣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營偵字第2908號) 



引用卷證目錄 一覽表 1、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2082號偵查卷宗（稱偵卷） 2、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508號卷(稱聲羈卷)　  3、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835號卷（稱審金訴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923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明瑞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208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明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未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沒收之。
　　事　實
一、張明瑞與真實年籍姓名均不詳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稱「在水一方」之成年人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年成員，於民國113年8月12日稍前之某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稱「麥嘉琳」、「鴻橋國際營業員」與林灑靜聯繫，並佯稱：透過「鴻橋國際」APP投資買賣股票可以獲利，穩賺不賠，並可經由匯款及面交儲值投資款項云云，致林灑靜誤信為真陷於錯誤，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同意面交投資款項後；嗣張明瑞即先依暱稱「在水一方」之指示，至不詳影印店列印由該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及工作證各1張後，於113年8月12日15時27分許，前往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星巴克小港宏平門市，並配掛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工作證1張，佯裝其為「鴻橋投資公司」職員之名義以資取信林灑靜，復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1張予林灑靜收執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鴻橋投資公司」、「黃秋蓮」及林灑靜，林灑靜因而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予張明瑞而詐欺得逞後，張明瑞隨即依暱稱「在水一方」之指示，前往位於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之某公園，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現金20萬元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此製造金流斷點，並藉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贓款之去向及所在。嗣因林灑靜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後，始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灑靜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張明瑞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聲羈卷第14頁；審金訴卷第49、57、6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灑靜於警詢中所指述遭詐騙面交款項之情節（見偵卷第19至21、23頁）大致相符，復有告訴人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十全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卷第61至64頁）、告訴人所提出其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照片（見偵卷第76至96頁）、告訴人所提出被告交付之偽造存款憑證影本（見偵卷第51頁）、被告收款之星巴克小港宏平門市店內及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見偵卷第33至49頁)、被告所交付偽造存款憑證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114年1月7日高市警三一分偵字第11470042700號函暨所附鑑定書（見審金訴卷第29至42頁）在卷可稽；基此，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予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適用法律之說明：　
　1.關於加重詐欺取財部分：
　①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著有34年上字第862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著有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著有77年臺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著有103年度臺上字第233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經查，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先係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前述事實欄所示之詐騙方式，向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其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後，而依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指示，同意將受騙款項交付予前來收款之被告，再由被告依暱稱「在水一方」之指示，將其所收取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陳述甚詳(見偵卷第14至17、109至112頁；堪認被告與暱稱「在水一方」之人及渠等所屬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均係相互協助分工以遂行整體詐欺計畫。是以，被告雖僅擔任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等工作，惟其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彼此間既予以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則依前揭說明，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及被告前述自白內容，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之外，至少尚有暱稱「在水一方」之人及前來向被告收取詐騙贓款之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由此可見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應係3人以上共同犯之，自應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之構成要件無訛。
　⒉又被告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後，再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有如上述；基此，足認被告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之行為，顯然足以隱匿或掩飾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已製造金流斷點，顯非僅係單純處分贓物之行為甚明；準此而論，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洗錢行為，而應論以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⒊復按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此等文書，性質上有屬於公文書者，有屬於私文書者，其所以別為一類者，無非以其或與謀生有關，或為一時之方便，於公共信用之影響較輕，故處刑亦輕，乃關於公文書與私文書之特別規定；又在職證明書，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最高法院著有90年度台上字第910號、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要旨足資為參)。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工作證電子檔案後，指示被告至不詳影印店列印該張偽造工作證，並於其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配戴該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而配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詐術，旨在表明其為「鴻橋投資公司」之職員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認在卷(見偵卷第15、16、111頁；審金訴卷第49頁)；則參諸上開說明，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工作證，自屬偽造特種文書無訛。又被告復持之向告訴人行使，自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無訛。
　⒋又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製作者，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明知其並非「鴻橋投資公司」之員工，其竟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列印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1張，自屬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嗣於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之際，其復交付該張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予告訴人，用以表示其代表「鴻橋投資公司」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作為收款憑證之意，而持以交付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自屬行使偽造私文書無訛，足生損害於「鴻橋投資公司」對外行使私文書之正確性至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至起訴書就被告本案所犯，漏未論述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一節，容屬有誤，但被告此部分所為與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述)，應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於審理中已當庭告知被告上情，並諭知其另涉犯法條規定及罪名（見審金訴卷第47、55頁），已給予被告充分攻擊防禦之機會，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故本院自得一併審理，附此述明。
　㈢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不詳時間、地點，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後，復於不詳時間、地點，在前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上，偽造如附表「偽造印文之數量」欄編號1所示之「鴻橋投資公司」及「黃秋蓮」之印文各1枚，均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先偽造私文書(存款憑證)、特種文書(工作證)電子檔案後，交由被告予以下載列印而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後，再由被告持之向告訴人加以行使，則其等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已為其後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　
　㈣再查，被告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一般洗錢罪等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㈤再者，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種文書及洗錢等犯行，與暱稱「在水一方」之人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其餘不詳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⒈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而適用之，不容任意割裂而適用不同之法律（最高法院著有79年度臺非字第27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洗錢犯行，均已自白在案，前已述及，且被告本案所犯，並未獲得任何報酬一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明在卷(見審金訴卷第41頁)，復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尚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被告因本案犯行有實際獲得任何不法所得或報酬之事實，故被告自無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而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本案所為犯行，既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業經本院審認如上；則揆以前揭說明，即不容任意割裂適用不同之法律；故而，就被告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行，自無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之餘地；惟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犯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說明。
　⒉次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就其本案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在卷，有如前述：又被告本案所犯，並未獲得任何報酬，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在卷，前已述及，復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尚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被告因本案犯行有實際獲得任何不法所得或報酬之事實，故被告自無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故而，就被告本案犯行，自應依上開規定，予以減刑。　　
　㈦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並非毫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富，僅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竟參與詐欺集團，並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擔任收取詐騙贓款並轉交上繳予詐騙集團上手等車手工作，且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並於收取詐騙款項後，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使該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順利獲得告訴人遭詐騙之受騙款項，因而共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並造成告訴人因而受有非輕財產損失，足見其法紀觀念實屬偏差，其所為足以助長詐欺犯罪歪風，並擾亂金融秩序，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治安，且影響國民對社會、人性之信賴感，並除徒增檢警偵辦犯罪之困難之外，亦增加告訴人求償之困難度，其所為實屬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已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致其所犯致生危害之程度未能獲得減輕；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及其參與分擔該詐欺集團犯罪之情節、尚未獲得任何利益之程度，暨本案告訴人遭受詐騙金額、所受損失之程度；另酌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經執行完畢（公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已陳明不主張論以累犯，見審金訴卷第61頁）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暨衡及被告受有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現無業、家庭經濟狀況欠佳（見審金訴卷第6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檢察官於起訴書具體求處有期徒刑1年6月一節，本院審酌被告於本院羈押訊問及審理中均已坦認犯罪，復未獲取任何報酬，而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適用，而認量處上開主文所示之刑度，應屬妥適，故認檢察官上開求刑尚屬過重，附予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相關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詐欺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自均應優先適用上開規定，而上開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之相關規定。
　㈡依據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經查，本案被告將其向告訴人所收取之受騙款項20萬元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等節，已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明在卷，業如前述；基此，固可認告訴人本案遭詐騙之款項20萬元，應為本案洗錢之財物，且經被告轉交上繳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已非屬被告所有，復不在其實際掌控中；可見被告對其收取後上繳以製造金流斷點之詐騙贓款，並無共同處分權限，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正犯有何分享共同處分權限之合意，況被告僅短暫經手該特定犯罪所得，於收取贓款後隨即將詐騙贓款交出，洗錢標的已去向不明，與不法所得之價值於裁判時已不復存在於利害關係人財產中之情形相當；復依據本案現存卷內事證，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本院自無從就本案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附此述明。
　㈢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固擔任本案詐欺集團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之車手工作，然其於本院審理中堅稱其並未獲得任何報酬等語（見審金訴卷第49頁)；復依本案卷內現有卷證資料，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為本案犯行有獲得任何報酬或不法犯罪所得之事實，故本院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等規定，對被告為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㈣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經查：
　⒈被告向告訴人收款時，除配戴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之外，並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1張予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等節，業經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述在卷，前已述及，復有前揭告訴人所提出偽造存款憑證影本在卷可佐；由此可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偽造文件，均係供被告與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用之物，雖均未據扣案，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並應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至前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上分別所偽造如附表「偽造印文之數量」欄所示之印文2枚，已因該偽造存款憑證業經本院宣告沒收，則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又因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電腦套印技術已甚為成熟，偽造印文未必須先偽造印章，本案既未扣得偽造印文之印章，而無證據證明有偽造之該實體印章存在，自毋庸諭知沒收印章，附此敘明。
　⒉末查，被告所有之紅米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號；IMEI2：000000000000000號），為其所有，並係供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絡取款事宜使用，而該手機已被另案扣押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供陳在卷（見偵卷第16、111頁），復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營偵字第2908號起訴書在卷可參(見審金訴卷第69至73頁)；是以，可見該支手機，核屬供被告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且經另案扣押在案，應無不能沒收之問題，尚無庸為追徵之諭知，故仍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書怡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應宣告沒收之物

		 偽造欄位

		 偽造印文之數量

		　備　 註



		　1

		偽造「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壹張

		「收款單位印章」欄

		偽造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壹枚

		偵卷第51頁
未扣案



		


		


		「收款公司」欄

		偽造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壹枚

		




		


		


		「代表人」欄

		偽造之「黃秋蓮」印文壹枚

		




		　2

		偽造工作證壹張（姓名：張明瑞）

		無

		無

		未扣案



		　3

		紅米手機壹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

		無

		無

		另案扣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營偵字第2908號)









		引用卷證目錄
一覽表

		1、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2082號偵查卷宗（稱偵卷）
2、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508號卷(稱聲羈卷)　 
3、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835號卷（稱審金訴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923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明瑞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208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明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未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沒收之。

　　事　實

一、張明瑞與真實年籍姓名均不詳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稱「在水一方」之成年人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年成員，於民國113年8月12日稍前之某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稱「麥嘉琳」、「鴻橋國際營業員」與林灑靜聯繫，並佯稱：透過「鴻橋國際」APP投資買賣股票可以獲利，穩賺不賠，並可經由匯款及面交儲值投資款項云云，致林灑靜誤信為真陷於錯誤，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同意面交投資款項後；嗣張明瑞即先依暱稱「在水一方」之指示，至不詳影印店列印由該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及工作證各1張後，於113年8月12日15時27分許，前往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星巴克小港宏平門市，並配掛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工作證1張，佯裝其為「鴻橋投資公司」職員之名義以資取信林灑靜，復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1張予林灑靜收執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鴻橋投資公司」、「黃秋蓮」及林灑靜，林灑靜因而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予張明瑞而詐欺得逞後，張明瑞隨即依暱稱「在水一方」之指示，前往位於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之某公園，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現金20萬元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此製造金流斷點，並藉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贓款之去向及所在。嗣因林灑靜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後，始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灑靜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張明瑞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聲羈卷第14頁；審金訴卷第49、57、6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灑靜於警詢中所指述遭詐騙面交款項之情節（見偵卷第19至21、23頁）大致相符，復有告訴人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十全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卷第61至64頁）、告訴人所提出其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照片（見偵卷第76至96頁）、告訴人所提出被告交付之偽造存款憑證影本（見偵卷第51頁）、被告收款之星巴克小港宏平門市店內及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見偵卷第33至49頁)、被告所交付偽造存款憑證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114年1月7日高市警三一分偵字第11470042700號函暨所附鑑定書（見審金訴卷第29至42頁）在卷可稽；基此，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予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適用法律之說明：　

　1.關於加重詐欺取財部分：

　①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著有34年上字第862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著有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著有77年臺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著有103年度臺上字第233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經查，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先係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前述事實欄所示之詐騙方式，向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其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後，而依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指示，同意將受騙款項交付予前來收款之被告，再由被告依暱稱「在水一方」之指示，將其所收取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陳述甚詳(見偵卷第14至17、109至112頁；堪認被告與暱稱「在水一方」之人及渠等所屬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均係相互協助分工以遂行整體詐欺計畫。是以，被告雖僅擔任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等工作，惟其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彼此間既予以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則依前揭說明，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及被告前述自白內容，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之外，至少尚有暱稱「在水一方」之人及前來向被告收取詐騙贓款之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由此可見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應係3人以上共同犯之，自應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之構成要件無訛。

　⒉又被告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後，再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有如上述；基此，足認被告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之行為，顯然足以隱匿或掩飾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已製造金流斷點，顯非僅係單純處分贓物之行為甚明；準此而論，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洗錢行為，而應論以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⒊復按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此等文書，性質上有屬於公文書者，有屬於私文書者，其所以別為一類者，無非以其或與謀生有關，或為一時之方便，於公共信用之影響較輕，故處刑亦輕，乃關於公文書與私文書之特別規定；又在職證明書，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最高法院著有90年度台上字第910號、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要旨足資為參)。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工作證電子檔案後，指示被告至不詳影印店列印該張偽造工作證，並於其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配戴該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而配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詐術，旨在表明其為「鴻橋投資公司」之職員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認在卷(見偵卷第15、16、111頁；審金訴卷第49頁)；則參諸上開說明，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工作證，自屬偽造特種文書無訛。又被告復持之向告訴人行使，自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無訛。

　⒋又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製作者，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明知其並非「鴻橋投資公司」之員工，其竟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列印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1張，自屬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嗣於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之際，其復交付該張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予告訴人，用以表示其代表「鴻橋投資公司」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作為收款憑證之意，而持以交付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自屬行使偽造私文書無訛，足生損害於「鴻橋投資公司」對外行使私文書之正確性至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至起訴書就被告本案所犯，漏未論述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一節，容屬有誤，但被告此部分所為與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述)，應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於審理中已當庭告知被告上情，並諭知其另涉犯法條規定及罪名（見審金訴卷第47、55頁），已給予被告充分攻擊防禦之機會，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故本院自得一併審理，附此述明。

　㈢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不詳時間、地點，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後，復於不詳時間、地點，在前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上，偽造如附表「偽造印文之數量」欄編號1所示之「鴻橋投資公司」及「黃秋蓮」之印文各1枚，均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先偽造私文書(存款憑證)、特種文書(工作證)電子檔案後，交由被告予以下載列印而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後，再由被告持之向告訴人加以行使，則其等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已為其後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　

　㈣再查，被告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一般洗錢罪等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㈤再者，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種文書及洗錢等犯行，與暱稱「在水一方」之人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其餘不詳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⒈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而適用之，不容任意割裂而適用不同之法律（最高法院著有79年度臺非字第27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洗錢犯行，均已自白在案，前已述及，且被告本案所犯，並未獲得任何報酬一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明在卷(見審金訴卷第41頁)，復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尚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被告因本案犯行有實際獲得任何不法所得或報酬之事實，故被告自無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而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本案所為犯行，既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業經本院審認如上；則揆以前揭說明，即不容任意割裂適用不同之法律；故而，就被告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行，自無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之餘地；惟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犯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說明。

　⒉次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就其本案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在卷，有如前述：又被告本案所犯，並未獲得任何報酬，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在卷，前已述及，復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尚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被告因本案犯行有實際獲得任何不法所得或報酬之事實，故被告自無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故而，就被告本案犯行，自應依上開規定，予以減刑。　　

　㈦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並非毫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富，僅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竟參與詐欺集團，並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擔任收取詐騙贓款並轉交上繳予詐騙集團上手等車手工作，且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並於收取詐騙款項後，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使該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順利獲得告訴人遭詐騙之受騙款項，因而共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並造成告訴人因而受有非輕財產損失，足見其法紀觀念實屬偏差，其所為足以助長詐欺犯罪歪風，並擾亂金融秩序，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治安，且影響國民對社會、人性之信賴感，並除徒增檢警偵辦犯罪之困難之外，亦增加告訴人求償之困難度，其所為實屬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已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致其所犯致生危害之程度未能獲得減輕；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及其參與分擔該詐欺集團犯罪之情節、尚未獲得任何利益之程度，暨本案告訴人遭受詐騙金額、所受損失之程度；另酌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經執行完畢（公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已陳明不主張論以累犯，見審金訴卷第61頁）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暨衡及被告受有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現無業、家庭經濟狀況欠佳（見審金訴卷第6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檢察官於起訴書具體求處有期徒刑1年6月一節，本院審酌被告於本院羈押訊問及審理中均已坦認犯罪，復未獲取任何報酬，而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適用，而認量處上開主文所示之刑度，應屬妥適，故認檢察官上開求刑尚屬過重，附予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相關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詐欺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自均應優先適用上開規定，而上開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之相關規定。

　㈡依據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經查，本案被告將其向告訴人所收取之受騙款項20萬元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等節，已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明在卷，業如前述；基此，固可認告訴人本案遭詐騙之款項20萬元，應為本案洗錢之財物，且經被告轉交上繳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已非屬被告所有，復不在其實際掌控中；可見被告對其收取後上繳以製造金流斷點之詐騙贓款，並無共同處分權限，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正犯有何分享共同處分權限之合意，況被告僅短暫經手該特定犯罪所得，於收取贓款後隨即將詐騙贓款交出，洗錢標的已去向不明，與不法所得之價值於裁判時已不復存在於利害關係人財產中之情形相當；復依據本案現存卷內事證，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本院自無從就本案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附此述明。

　㈢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固擔任本案詐欺集團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之車手工作，然其於本院審理中堅稱其並未獲得任何報酬等語（見審金訴卷第49頁)；復依本案卷內現有卷證資料，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為本案犯行有獲得任何報酬或不法犯罪所得之事實，故本院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等規定，對被告為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㈣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經查：

　⒈被告向告訴人收款時，除配戴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之外，並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1張予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等節，業經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述在卷，前已述及，復有前揭告訴人所提出偽造存款憑證影本在卷可佐；由此可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偽造文件，均係供被告與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用之物，雖均未據扣案，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並應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至前開偽造「鴻橋投資公司」存款憑證上分別所偽造如附表「偽造印文之數量」欄所示之印文2枚，已因該偽造存款憑證業經本院宣告沒收，則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又因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電腦套印技術已甚為成熟，偽造印文未必須先偽造印章，本案既未扣得偽造印文之印章，而無證據證明有偽造之該實體印章存在，自毋庸諭知沒收印章，附此敘明。

　⒉末查，被告所有之紅米手機1支（IMEI1：000000000000000號；IMEI2：000000000000000號），為其所有，並係供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絡取款事宜使用，而該手機已被另案扣押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供陳在卷（見偵卷第16、111頁），復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營偵字第2908號起訴書在卷可參(見審金訴卷第69至73頁)；是以，可見該支手機，核屬供被告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且經另案扣押在案，應無不能沒收之問題，尚無庸為追徵之諭知，故仍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書怡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應宣告沒收之物  偽造欄位  偽造印文之數量 　備　 註 　1 偽造「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壹張 「收款單位印章」欄 偽造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壹枚 偵卷第51頁 未扣案   「收款公司」欄 偽造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壹枚    「代表人」欄 偽造之「黃秋蓮」印文壹枚  　2 偽造工作證壹張（姓名：張明瑞） 無 無 未扣案 　3 紅米手機壹支（IMEI1：000000000000000；IMEI2：000000000000000） 無 無 另案扣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營偵字第2908號) 



引用卷證目錄 一覽表 1、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2082號偵查卷宗（稱偵卷） 2、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508號卷(稱聲羈卷)　  3、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835號卷（稱審金訴卷） 





